
一、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

1 总 则

1.0.1 工程勘察收费是指勘察人根据发包人的委托，收集已有资料、现场踏勘、

制订勘察纲要，进行测绘、勘探、取样、试验、测试、检测、监测等勘察作业，

以及编制工程勘察文件和岩土工程设计文件等收取的费用。

1.0.2 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分为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和专业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1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适用于工程测量、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与

检测监测、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水文气象勘察、工程物探、室内试验等工程勘察

的收费。

2专业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分别适用于煤炭、水利水电、电力、长输管道、铁

路、公路、通信、海洋工程等工程勘察的收费。专业工程勘察中的一些项目可以

执行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1.0.3 通用工程勘察收费采取实物工作量定额计费方法计算，由实物工作收费和

技术工作收费两部分组成。

专业工程勘察收费方法和标准，分别在煤炭、水利水电、电力、长输管道、

铁路、公路、通信、海洋工程等章节中规定。

1.0.4 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１ 工程勘察收费＝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 ×（1±浮动幅度值）

２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工程勘察技术工作收费

３ 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实物工作量×附
加调整系数

４ 工程勘察技术工作收费=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技术工作收费比例

1.0.5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是按照本收费标准计算出的工程勘察基准收费额，发包

人和勘察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的浮动幅度内协商确定工程勘察收费合同

额。

1.0.6 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

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是完成每单位工程勘察实物工作内容的基本价

格。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在相关章节的《实物工作收费基价表》中查找确

定。

1.0.7 实物工作量

实物工作量由勘察人按照工程勘察规范、规程的规定和勘察作业实际情况在

勘察纲要中提出，经发包人同意后，在工程勘察合同中约定。

1.0.8 附加调整系数

附加调整系数是对工程勘察的自然条件、作业内容和复杂程度差异进行调整

的系数。附加调整系数分别列于总则和各章节中。附加调整系数为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的，附加调整系数不能连乘。将各附加调整系数相加,减去附加调整系数的

个数,加上定值 1，作为附加调整系数值。

1.0.9 在气温（以当地气象台、站的气象报告为准）≥35℃或者≤-10℃条件下进行

勘察作业时，气温附加调整系数为 1.2。
1.0.10 在海拔高程超过 2000m地区进行工程勘察作业时，高程附加调整系数如

下：



海拔高程 2000～3000m为 1.1
海拔高程 3001～3500m为 1.2
海拔高程 3501～4000m为 1.3
海拔高程 4001m以上的，高程附加调整系数由发包人与勘察人协商确定。

1.0.11 建设项目工程勘察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勘察人承担的，其中对建设项目工

程勘察合理性和整体性负责的勘察人，按照该建设项目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的

5%加收主体勘察协调费。

1.0.12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不包括以下费用：办理工程勘察相关许可，以及购买

有关资料费；拆除障碍物，开挖以及修复地下管线费；修通至作业现场道路，接

通电源、水源以及平整场地费；勘察材料以及加工费；水上作业用船、排、平台

以及水监费；勘察作业大型机具搬运费；青苗、树木以及水域养殖物赔偿费等。

发生以上费用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

1.0.13 工程勘察组日、台班收费基价如下：

工程测量、岩土工程验槽、检测监测、工程物探 1000元/组日

岩土工程勘察 1360元/台班

水文地质勘察 1680元/台班

1.0.14 勘察人提供工程勘察文件的标准份数为 4份。发包人要求增加勘察文件份

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印制勘察文件工本费。

1.0.15 本收费标准不包括本总则 1.0.1以外的其他服务收费。其他服务收费，国

家有收费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国家没有收费规定的，由发包人与勘察人协商

确定。

2 工程测量

2.1技术工作

工程测量技术工作费比例为 22%。

2.2地面测量

地面测量复杂程度表 表 2.2-1

类别 简单 中等 复杂

一

般

地

区

地形
起伏小或比高<=20m的

平原

起伏大但有规律，或比

高<=80m的丘陵地

起伏变化很大或高>80m的

山地

通视
良好，隐蔽地区面积

<=20%
一般，隐蔽地区面积

<=40% 困难，隐蔽地区面积<=60%

通行
较好，植物低矮，比高较

小的梯田地区

一般，植物较高，比高

较大的梯田，容易通过

的沼泽或稻田地区

困难，密集的树林或荆棘灌

木丛林，竹林，难以通行的

水网，稻田，沼泽，沙漠地，

岭谷险峻，地形切割剧烈，

攀登艰难的山区

地物 稀少 较少 较多



建筑群区

有一般地区特征，细部坐

标点每格<=5；建筑物占

图面积<=30%

有一般地区特征，细部

坐标点每格<=8；建筑

物占图面积<=50%

有一般地区特征，细部坐标

点每格>8；建筑物占图面

积>50%







3 岩土工程勘察

3.1 技术工作

注：1.岩土工程勘察等级见国标《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2.利用已有勘察资料提出勘察报告的只收取技术工作费，技术工作费的计费基

数 为所利用勘察资料的料物工作收费额。



3.2 工程地质测绘

3.3 岩土工程勘探与原位测试









4 岩土工程设计与检测监测

4.1 岩土工程设计

4.1.1 岩土工程设计服务内容

根据工程性质和技术要求，现场踏勘，收集分析已有资料，调查周边建筑物

及地下管线情况；编制岩土设计文件，绘制施工图，提出试验、检测和监测方案；

配合施工，解决施工中的设计问题。

4.1.2 岩土工程设计收费



2.岩土工程设计收费不足 0.5万元，按照 0.5万元计算收费；

3.岩土工程概算额＞2000万元时，I级按照费率 3.5%、Ⅱ级按照费率 4.5%、

Ⅲ级按照费率 5.0%计算收费；

4.岩土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是完成 4.1.1岩土工程设计服务内容的价格。

岩土工程检测监测

4.2.1 岩土工程检测监测技术工作

岩土工程检测监测技术工作费收费比例为 22%。

4.2.2 岩土工程检测监测实物工作





5 水文地质勘察

5.1 技术工作



5.2 水文地质测绘

5.3 模拟计算、遥感判释



5.4 水文地质钻探

水文地质钻探实物工作收费基价按所钻探地层分层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水文地质钻探实物工作收费基价=130元/（米）×自然进尺（米）×岩土类别系数

×孔深系数×孔径系数



5.5 现场测试与取样

5.6 洗井、固井与旧井处理

6 工程水文气象勘察



6.1 技术工作

工程水文气象勘察技术工作费收费比例为 22％。

6.2 工程水文勘察

6.3工程气象勘察



7 工程物探

7.1 技术工作费

工程物探技术工作费收费比例为 22%。

7.2 工程物探







8 室内试验

8.1 技术工作费

室内试验技术工作费收费比例为 10％。

8.2 土工试验





8.3 水质分析

8.4 岩石试验



8.5 现场室内试验

土工、水质、岩石室内试验需移至现场进行的，附加调整系数为 1.3。

12 长输管道工程勘察

12.1 说明

12.1.1 本章为输送石油、天然气、成品油、矿浆等气态或液态介质，从外输

总站到用户口站间管道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工程测量及岩土工程

勘察收费。



12.1.2 长输管道穿越或跨越河、渠、湖泊、冲沟、公路、铁路，以及站址、

隧道等工程，执行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长输管道工程勘察收费应当扣除其相

应的长度。

12.1.3 长输管道工程勘察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工程勘察收费＝工程勘察收费基价×实物工作量×附加调整系数

12.2 长输管道工程勘察复杂程度划分

12.2.1 长输管道工程勘察复杂程度赋分值见表 11.7-1
12.2.2 长输管道工程勘察复杂程度见表 11.7-3
12.3 长输管道工程勘察收费基价

14 公路工程勘察

14.1 说 明

14.1.1 本章为公路工程初测和定测阶段的工程勘察收费。

14.1.2 地质病害集中的山区公路、长大隧道及独立大桥梁，超出《公路工

程勘察设计规程》常规范围的工程勘察，执行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14.1.3 本收费标准中的 1：2000地形图是按照宽度 0.4公里计算收费的，

采用航测时，宽度为 0.6公里，超出的 0.2公里，按照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另

行计算收费。

14.1.4 公路工程勘察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工程勘察收费＝工程勘察收费基价×实物工作量×附加调整系数

14.2 公路工程勘察复杂程度划分

14.2.1 公路工程勘察复杂程度赋分值见表 11.7-1
14.2.2 公路工程勘察复杂程度见表 11.7-3
14.3 公路工程勘察收费基价



15. 通信工程勘察

15.1 说明

本章为通信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工程勘察收费。广播电视同类

工程的勘察可以按照本章收费标准收费。

15.2 通信工程各阶段服务内容

15.3 通信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



15.4 通信工程勘察收费





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1 总 则

1.0.1 工程设计收费是指设计人根据发包人的委托，提供编制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非标准设备设计文件、施工图预算文件、竣工图文件等

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1.0.2 工程设计收费采取按照建设项目单项工程概算投资额分档定额计费方

法计算收费。

铁道工程设计收费计算方法，在交通运输工程一章中规定。

1.0.3 工程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 工程设计收费＝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1±浮动幅度值）

2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基本设计收费＋其他设计收费

3 基本设计收费＝工程设计收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

系数×附加调整系数

1.0.4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是按照本收费标准计算出的工程设计基准收费额，发包

人和设计人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的浮动幅度内协商确定工程设计收费合同额。

1.0.5 基本设计收费

基本设计收费是指在工程设计中提供编制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收

取的费用，并相应提供设计技术交底、解决施工中的设计技术问题、参加试车考

核和竣工验收等服务。

1.0.6 其他设计收费

其他设计收费是指根据工程设计实际需要或者发包人要求提供相关服务收

取的费用，包括总体设计费、主体设计协调费、采用标准设计和复用设计费、非

标准设备设计文件编制费、施工图预算编制费、竣工图编制费等。

1.0.7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是完成基本服务的价格。工程设计收费基价在《工程设计

收费基价表》（附表一）中查找确定，计费额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

插法确定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http://www.sdpc.gov.cn/f/sjfj1.htm
http://www.sdpc.gov.cn/f/sjfj1.htm


1.0.8 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

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为经过批准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中的建筑安装工

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和联合试运转费之和。

工程中有利用原有设备的，以签订工程设计合同时同类设备的当期价格作为

工程设计收费的计费额；工程中有缓配设备，但按照合同要求以既配设备进行工

程设计并达到设备安装和工艺条件的，以既配设备的当期价格作为工程设计收费

的计费额；工程中有引进设备的，按照购进设备的离岸价折换成人民币作为工程

设计收费的计费额。

1.0.9 工程设计收费调整系数

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调整系数包括：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和附加调整系数。

1 专业调整系数是对不同专业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度和工作量差异

进行调整的系数。计算工程设计收费时，专业调整系数在《工程设计收费专业调

整系数表》（附表二）中查找确定。

2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是对同一专业不同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度

和工作量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工程复杂程度分为一般、较复杂和复杂三个等级，

其调整系数分别为：一般（Ⅰ级）0.85；较复杂（Ⅱ级）1.0；复杂（Ⅲ级）1.15。
计算工程设计收费时，工程复杂程度在相应章节的《工程复杂程度表》中查找确

定。

3 附加调整系数是对专业调整系数和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尚不能调整的

因素进行补充调整的系数。附加调整系数分别列于总则和有关章节中。附加调整

系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附加调整系数不能连乘。将各附加调整系数相加，减

去附加调整系数的个数，加上定值 1，作为附加调整系数值。

1.0.10 非标准设备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非标准设备设计费＝非标准设备计费额×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

非标准设备计费额为非标准设备的初步设计概算。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在

《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表》（附表三）中查找确定。

1.0.11 单独委托工艺设计、土建以及公用工程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的，按照其占基本服务设计工作量的比例计算工程设计收费。

1.0.12 改扩建和技术改造建设项目，附加调整系数为 1.1～1.4。根据工程设

计复杂程度确定适当的附加调整系数，计算工程设计收费。

1.0.13 初步设计之前，根据技术标准的规定或者发包人的要求，需要编制总

体设计的，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 5%加收总体设计费。

http://www.sdpc.gov.cn/f/sjfj2.htm
http://www.sdpc.gov.cn/f/sjfj2.htm
http://www.sdpc.gov.cn/f/sjfj3.htm


1.0.14 建设项目工程设计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设计人承担的，其中对建设项

目工程设计合理性和整体性负责的设计人，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 5％
加收工程设计协调费。

1.0.15 工程设计中采用标准设计或者复用设计的，按照同类新建项目基本设

计收费的 30%计算收费；需要重新进行基础设计的，按照同类新建项目基本设计

收费的 40%计算收费；需要对原设计做局部修改的，由发包人和设计人根据设计

工作量协商确定工程设计收费。

1.0.16 编制工程施工图预算的，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 10％收取

施工图预算编制费；编制工程竣工图的，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 8％收

取竣工图编制费。

1.0.17 工程设计中采用设计人自有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其专利和专有技术

收费由发包人与设计人协商确定。

1.0.18 工程设计中的引进技术需要境内设计人配合设计的，或者需要按照境

外设计程序和技术质量要求由境内设计人进行设计的，工程设计收费由发包人与

设计人根据实际发生的设计工作量，参照本标准协商确定。

1.0.19 由境外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需要境内设计人按照国家标准规范审核

并签署确认意见的，按照国际对等原则或者实际发生的工作量，协商确定审核确

认费。

1.0.20 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的标准份数，初步设计、总体设计分别为 10份，

施工图设计、非标准设备设计、施工图预算、竣工图分别为 8份。发包人要求增

加设计文件份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印制设计文件工本费。工程设计中需要购

买标准设计图的，由发包人支付购图费。

1.0.21 本收费标准不包括本总则 1.0.1以外的其他服务收费。其他服务收费，

国家有收费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国家没有收费规定的，由发包人与设计人协

商确定。

6 交通运输工程设计

6.1 交通运输工程范围

适用于铁路、公路、水运、城市交通、民用机场、索道工程。

6.2 交通运输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



6.3 交通运输工程复杂程度

6.3.1 公路、城市道路、轨道交通、索道工程

6.3.2 公路和城市桥梁、隧道工程



6.3.3 水运工程



6.3.4 民用机场工程

6.4 铁路工程设计收费

铁路的线路、电气化和通信信号工程采取实物工作量定额计费方法计算收

费，铁路的枢纽、特大桥、长隧道工程采取按照投资额百分比计费方法计算收费。

6.4.1 铁路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6.4.2 铁路枢纽、特大桥、长隧道工程设计收费率



7 建筑市政工程设计

7.1 建筑市政工程范围

适用于建筑、人防、市政公用、园林绿化、电信、广播电视、邮政工程。

7.2 建筑市政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



7.3 建筑市政工程复杂程度



7.3.1 建筑、人防工程

7.3.2 园林绿化工程



7.3.3 市政公用工程

7.3.4 广播电视、邮政、电信工程



9 附 表

附表一：



附表二：



附表三：




